                     [image: image4.emf]
[image: image1.jpg]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image: image2.emf]

中国航空运动项目
保险承保方案
根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在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注册的各俱乐部会员单位、航空运动学校，从事航空运动项目的会员和各级运动员提供参加国际、国内训练比赛及日常生活中的意外风险保险保障。以下四款保险方案，供被保险人选择。

一、承保方案
（一）境内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障方案

1、保险保障范围：在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及下属委员会俱乐部组织举办的活动过程中，以及个人在日常生活、训练、比赛、商业表演等活动过程中，因遭受意外伤害而导致经济损失费用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负责补偿及医疗费报销。

方案一：

	运动项目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保险费（元/人）

	
	
	
	年保费
	月保费

	
	
	
	会员
	学员
	会员
	学员

	热气球、飞艇运动
	在比赛、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身故
	意外伤害：20 万

意外医疗：1万

免赔额：100元

报销比例：100%

意外伤害住院现金补贴：20元/天
	1500
	1560
	210
	273

	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直升机、 动力悬挂滑翔机等飞行运动
	
	
	1650
	1755
	240
	312

	跳伞、滑翔伞、动力伞运动
	
	
	1800
	1950
	270
	351


方案二： 

	运动项目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免赔额/报销比例
	保险费（元/人）

	
	
	
	年保费
	月保费

	
	
	
	会员
	学员
	会员
	学员

	热气球、飞艇运动
	在比赛、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因意外

伤害导致的伤残身故、医疗保障（包括门诊、住院和津贴补助）等
	意外伤害：20 万

意外医疗：2.5万

免赔额：100元

报销比例：100%

意外伤害住院现金补贴：20元/天
	1650
	1950
	240
	312

	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直升机、 动力悬挂滑翔机等飞行运动
	
	
	1800
	2145
	270
	351

	跳伞、滑翔伞、动力伞运动
	
	
	1950
	2340
	300
	390


方案三： 

	运动项目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免赔额/报销比例
	保险费（元/人）

	
	
	
	年保费
	月保费

	
	
	
	会员
	学员
	会员
	学员

	热气球、飞艇运动
	在比赛、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因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身故、医疗保障（包括门诊、住院和津贴补助）等
	意外伤害：30万

意外医疗：5万

免赔额：100元

报销比例：100%

意外伤害住院现金补贴20元/天
	3300
	4290
	390
	507

	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直升机、 动力悬挂滑翔机等飞行运动
	
	
	3900
	5070
	420
	546

	跳伞、滑翔伞、动力伞运动
	
	
	4500
	5850
	480
	624


方案四

	运动项目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保险费（元/人）

	
	
	
	年保费
	月保费

	
	
	
	会员
	学员
	会员
	学员

	热气球、飞艇运动
	在比赛、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身故、医疗保障（包括门诊、住院和津贴补助）等
	意外伤害：10万元

意外医疗：5万元
免赔额：100元

报销：100%

意外伤害住院补贴：20元/天
	1500
	1560
	210
	273

	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直升机、动力悬挂滑翔机等飞行运动
	
	
	1650
	1755
	240
	312

	跳伞、滑翔伞、动力伞运动
	
	
	1800
	1950
	270
	351


特别说明：
（1）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未满16周岁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最高可获得的赔付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
（2） 一人从事多个运动项目时，投保高风险运动项目即可保障低风险的运动项目。
（3） “会员”是指拥有相关运动资质的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的注册会员；“学员”是指航空运动学校或其他具有航空运动培训资质机构的在学学员。
2、适宜投保人群：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注册会员及符合资格的航空运动飞行员；航空运动学校及其他航空运动培训机构在学人员。
备注：
1、被保险人参加非航管中心所属的高风险运动项目时出险，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2、遇有节假日或比赛表演活动请您提前办理投保手续。

3、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年龄在16周岁（含）至65周岁（含）间。
二、理赔与售后服务：
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应在5日内通知保险公司，特殊事故当天报案。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00，北京：010-95500，或与我司服务小组成员联系，联系方式如下表：
（一）服务保证

1. 专人服务承诺

我公司在类似项目保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承保和理赔经验。为了给被保险人提供专业化服务，我公司将派出具有丰富意外险项目承保、理赔服务经验的工作人员为被保险人提供“一条龙”式服务。服务小组成员如下：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组长
	石慧芹
	业务科长
	010-66428888-4122
	
	010-66416218

	第一联系人
	张鹏
	业务主管
	010-66428888-4115
	
	

	第二联系人
	李宏菊
	项目经理
	01066418855-5753
	13501253693
	010-66416052


2. 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010-95500客户服务专线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提供客户理赔报案投诉服务，对投诉案件及时登记备案。对情况清楚的投诉，保险公司将立即给予答复。
3. 限时理赔制度
（1）各种申请资料齐备且给付项目及金额明确无争议的简易案件在申请资料齐备、性质明确的情况下，3个工作日内结案并通知投保人。

（2）各种申请资料齐备且给付项目及金额明确无争议的其他案件，5个工作日内结案并通知投保人。

（3）对于如保险责任不明确、投保人未尽举证责任、延迟报案影响责任认定等情况复杂的案件，在保险公司申请材料齐备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理赔服务流程

1．理赔工作处理原则

我公司将遵循“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原则处理赔案,使被保险人能够及时得到补偿，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保证有效、专业地处理索赔案件，保险公司将做好如下工作：

（1） 设立7*24小时全年无休报案电话专线95500；也可拨打我公司服务小组成员电话进行报案。 

（2） 接到报案后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做好现场查勘工作。

（3） 配合投保人制定应急措施，做好施救工作，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4） 必要时及时组织公估公司迅速赴现场查勘、检验定损。

（5） 对投保人在索赔处理上的困难提供必要的帮助。
（6） 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及时沟通赔案处理情况,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了解赔案处理的进程。

（7） 尽快完成事故调查、资料单证收集、定损和赔款支付工作。
（8） 在达成理赔意向后，及时迅速支付赔款。
2．理赔流程
理赔流程图
	        被保险人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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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理赔所需材料：
（1） 保险单（原件或复印件）
（2） 出险通知书（原件）
（3） 索赔申请书（原件）
（4） 事故证明（相关单位盖章）（原件）
（5） 病历（门诊、住院）（原件或复印件）
（6） 医院盖章的诊断证明（原件）
（7） 处方底联（原件）
（8） 门诊收费专用收据（原件）
（9） 药品收费清单（原件）
（10） 住院费用清单（原件）
（11） 住院收费专用收据（原件）
（12）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被保险人死亡理赔所需资料：
1 《人身保险死亡给付申请书》
2 保险单（原件）
3 受益人户籍证明或者身份证明；

4 公安部门或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或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5 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6 单位证明。

5.被保险人残疾理赔所需资料：
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提供：

1 《人身保险残疾、伤害给付申请书》
2 保险单（原件）
② 被保险人户籍证明或者身份证明；

③ 保险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或者医师出具的被保险人残疾程度鉴定书；

④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材料；

⑤单位证明。
特别说明：
1 请到二级甲等以上公立医院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指定医院就医；
2 医疗费用理赔规定：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赔付标准及范围是按照北京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而用药量的限制也是参照北京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③ 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应在5日内通知保险公司，特殊事故当天报案。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00，北京：010-95500，或与我司服务小组成员联系。
三、投保手续：

1、 投保时需提供被保险人的个人资料，包括运动员（被保险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会员证号码、运动证书号码、飞行执照号码及所属俱乐部名称身份证复印件连同投保单以邮件快递形式至保险公司； 
2、 受益人均视同为法定继承人。

3、 投保时请注明您交费的单位名称，以便于保险公司开具相应的保险费发票。如属于个人交费，保险公司则为个人出具保险费发票；如属于单位交费，保险公司则为单位开具保险费发票。

4、 交费方式：电汇、银行划帐，办理汇款后将汇款单据一并传真至保险公司，以便查收。
5、 保险公司收到投保单和保费，经确认后，办理保险手续，并出具发票和保险单。保险期限以收到保费后次日起起保生效。
6、投保单须本人填写并签字，并在本人签字处加印本人手印。另本人身份证需复印正反两面并加印本人手印。
邮寄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103A  张鹏（收）
邮编：100031
请详细告之您的收信地址和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银行汇款的复印件
办理银行汇款的名称和帐号：

银行账号：817718768008480001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长安街支行

户名：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汇款回单传真至 ：010-66416218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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